关于召开组织生活会的通知
各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

为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精神，经校党委研究决定，定于本周三下午召开组织生活会，请各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按照要求认真组织好各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，组织生活会由各党支部书记负责召集，通知全体支部党员参加，做好学习讨论记录。各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要做好督促检查工作。
党委组织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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